
成功大學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
指導教授同意書 

 

 

玆同意擔任成功大學科技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

 

 
研究生：              

學 號：   

之指導教授，在該生修業期間給予課業及論文寫作指導。 

 
第一指導教授： （簽章請加註日期） 

服務單位： 

職 稱： 

 

第二指導教授： （簽章請加註日期） 

服務單位： 

職 稱： 

 

第三指導教授： （簽章請加註日期） 

服務單位： 

職 稱： 

 

＊碩士班教務規則規定：1.碩一學生於入學後第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前須辦理指導教授申請。 

2.申請書經指導教授簽章始生效。 

3.未完成辦理者不可於一年內提出論文口試之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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